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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计综函Ez012〕 95号

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关于做好 zO13年全国水利

规划计划工作会议准备工作的通知

部直属有关单位 ,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(水务)厅 (局 ),备计划

单列市水利(水务)局 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: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

的决定》(中 发Ez011〕 1号 )和 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,全面推进水

利发展
“
十二五”

规划顺利实施,拟 于 zO13年 1月 召开全国水利规

划计划工作会议 ,总 结 zO12年水利规划计划工作,研 究部署 zO13

年工作任务。为做好会议筹备工作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-、认真做好 zO12年规划计划工作总结

zO12年 ,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,也是水利发展
“
十二五”

规

划全面实施的关键一年。各级水利规划计划部门紧紧围绕水利中

心工作,超前谋划,积极部署,狠抓落实,备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

和成效。请备革位结合实际,认真做好 zO12年水利规划计划工作

总结,突 出工作成效、特点和经验,分析存在的问题,为 今后工作提



供借鉴。

二、研究提出 zO13年工作思路和打算

zO13年 ,水利规划计划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

神,加 快推动水利科学发展、跨越式发展,持续提升水利保障经济

社会发展的能力。备单位要认真分析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水利发

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,结合各地实际研究提出zO13年水利规

划计划工作思路、重点任务、目标计划、保障措施等,科学筹划和安

排好各项工作。

三、精心准备会议交流材料

请备单位认真准备 zO13年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交流材料,总 结

工作戍效,研 究提炼工作特点和亮点,提 出加快和改进水利规划计

划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,字 数控制在 3000字 以内。请于 zO12年 11

月 23日 前报送我司,同 时发送电子版至jhec@mwr。 gov。 cn。 我

司将根据报送的交流材料情况,择优选择有代表性、工作实绩突出

的单位在全国水利规划计划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(具体发言单

位另行通知)。

四、及时上报有关统计数据

为跟踪掌握中央和地方水利建设投资落实情况,我 司下发了

《关于请报送⒛12年 中央和地方水利建设投资及前期工作经费落

实情况的通知》(规计综函E2012〕 9哇 号),请根据通知要求,按 时主

报相关数据。同时,做好水利统计快报数据填报工作,按 照《2012

年水利发展主要指标快报表》(见 附件)要求,如 实填写相关指标数

-2—



据,于 zO12年 12月 5日 前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我司,同 时发送电

子版至shshye@mwr。 gov。 cn。

联系人 :胡  哲 孟伟超

电  诉乡:010-ˉ 63202778,010-ˉ 63202772

乍争  姿弓:010-ˉ 63202787,010-ˉ 63202606

附件:zO12年水利发展主要指标快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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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O1z年水利发展主要指标快报表

2012年

流域或省 〈市、区)水利 (水务)局

指标名称

l、 有效灌溉面积

2、 节水灌溉面积

3、 农村饮水安全达标人口

4、 堤防达标长度

其中:一、二级堤防达标长度

5、 除涝面积

6、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

7、 已建成水库总座数

8、 已建成水库总库容

9、 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

10、 全年水利工程实际供水量

其中:(D农 业灌溉供水量

(2)工业生产供水量

(3)城乡生活供水量

(4)其他供水量

11、 水利建设完成投资

其中:中央投资完成

“
十二五∷水科发展主要指标执行情况

12、 新增有效灌溉面积

I3、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

14、 新增农村饮水安全达标人口

15、 新增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

16、 新增水利工程供水能力

17、 新增水利系统水电装机容量

18、 新增治理中小河流

19、 新增水闸除险加固达标痤数

20、 新增水库除险加固达标座数

21、 水库除险加圃恢复或新增库容

单位负责人:r签字有效丿___统 计负责人:r‘豇垫勤邑~填 表人:r兰斐勘塾匆

注:1本年为全年预测数据;2关于
“
十二五

”
水利发展主要指标执行情况的内容由省

各地区按各地
“
十二五

″
规划数据填报

“
十二五

”
规划目标:3图 中阴影部分不填。

“十二五F规划目标艹

表号        年综101表

制表机关      水利部

批准文号      办规计函[2011〕 898号

备案机关      国家统计局

备案文号      国统办函【2010]7号

有效截止日期    201s年 1月

本年达到

“
十二五∷以来累计完成

填报日期:2012年 _月 ~日
(市、区 )水利厅 (局 )负责填写 ;


